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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大纲依据TZ 6—2019《农业机械专项鉴定大纲编写规则》编制。

本大纲为首次制定。

本大纲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农业厅提出。

本大纲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牧业机械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站技术归口。

本大纲起草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牧业机械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站。

本大纲主要起草人：胡龙、热依汗古丽·夏木西、赛丽玛·阿布都热合曼、苏瑜、姚迪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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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饲养成套设备

1 范围

本大纲规定了畜禽饲养成套设备专项鉴定的内容、方法和判定规则。

本大纲适用于蛋鸡饲养成套设备的专项鉴定，肉鸡、长毛兔等饲养成套设备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039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GB 23821 机械安全 防止上下肢触及危险区域的安全距离

3 基本要求

3.1 需补充提供的材料

除申请时提交的材料之外，需补充提供以下材料：

a)产品规格表（见附录A）；

b)样机照片（彩色，左前方45°、右前方45°、正后方、产品铭牌各1张）；

c)创新性证明材料（至少拥有整机或部件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科技成果评价证书、科技成

果查新报告之一）；

d)符合大纲要求的安全性检查报告（如适用）；

e)符合大纲要求的实地试验验证报告（如适用）。

以上材料需加盖制造商公章。

3.2 样机确定

样机由制造商无偿提供且应是12个月以内生产的合格产品，样机数量为1台（套）。样机应在制造

商明示的合格品存放处获得，也可在使用现场获得，由鉴定人员验样并经制造商确认后，方可进行鉴定。

试验鉴定完成且制造商对鉴定结果无异议后，样机由制造商自行处理。

3.3 参数准确度及仪器设备

被测参数的准确度要求见表1。选用仪器设备的量程和准确度应与表1的要求相匹配。试验用仪器设

备应经过计量检定或校准且在有效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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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被测参数准确度要求

序号 被测参数名称 测量范围 准确度要求

1 长度
≥5 m 10 mm

0 m～5 m 1 mm

2 质量
5 kg～50 kg 0.05 kg

200 g～5000 g 1 g

4 鉴定内容和方法

4.1 一致性检查

4.1.1 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致性检查的项目、允许变化的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见表2。制造商填报的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应

与其提供的产品执行标准、产品使用说明书所描述的产品技术规格相一致。对照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对

样机的相应项目进行一致性检查。

表 2 一致性检查项目、允许变化的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

序号 检查项目 限制范围 检查方法

1 外形尺寸(长×宽×高) 允许偏差为 5% 测量

2 配套动力

上料电机
功率 一致 核对

转速 一致 核对

喂料电机
功率 一致 核对

转速 一致 核对

清粪电机
功率 一致 核对

转速 一致 核对

集蛋电机
功率 一致 核对

转速 一致 核对

3 笼架摆放型式 一致 核对

4 笼架层数 一致 核对

5 单层笼架外形尺寸（长×宽×高） 允许偏差为 5% 测量

6 喂料机构型式 一致 核对

7 喂料有效长度 允许偏差为 5% 测量

8 清粪机构型式 一致 核对

9 集蛋装置首部外形尺寸（长×宽×高） 允许偏差为 5% 测量

10 集蛋输送带单边长 允许偏差为 5% 测量

注1：外形尺寸是指样机实际使用状态下，包容样机最小长方体的长、宽、高。

注2：根据样机的功能，没有的项目不进行测量 。

4.1.2 判定规则

一致性检查的全部项目结果均满足表 2要求时，一致性检查结论为符合要求；否则，一致性检查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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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为不符合要求。

4.2 创新性评价

4.2.1 判定方法

4.2.1.1 创新性评价依据创新产品应用领域、技术创新点的情况，采用材料评审方式或专家组评价方式

之一进行评价。

4.2.1.2 材料评审方式，依据制造商提供以下材料之一进行评价：

a) 发明专利；

b) 实用新型专利；

c) 科技成果评价证书；

d) 科技成果查新报告。

4.2.1.3 专家组评价方式，由省级以上农机鉴定机构组织成立专家组，对制造商提供的创新性材料进行

评价，专家组人数为单数且不少于3名 。

4.2.2 判定规则

4.2.2.1 材料评审的，经评价该产品具有创新性，结论为符合要求；否则，结论为不符合要求。

4.2.2.2 专家组评价的，专家组形成创新性评价意见，且三分之二的专家评价该产品具有创新性，结

论为符合要求；否则，结论为不符合要求。

4.3 安全性检查

4.3.1 安全防护

4.3.1.1 畜禽饲养成套设备各零部件表面不应有伤害禽类和操作人员的锋利锐角和毛刺。

4.3.1.2 各传动轴、带轮、链轮、三角传动带和链条等外露回转件(对操作者无危害时可除外)应有防

护装置。防护装置的防护距离应符合 GB 23821 规定。

4.3.1.3 喂料斗、喂料槽、集蛋输送带等与饲料和鸡蛋接触的设备应采用无毒的材质，符合食品卫生

的相关要求。

4.3.1.4 畜禽饲养成套设备的两端应装有紧急停止装置。

4.3.1.5 电器线路清晰，联接安全可靠；控制箱及电动机应有可靠的接地措施。

4.3.1.6 电机和电器控制装置应有防水装置或防水措施。

4.3.2 安全信息

4.3.2.1 对操作者存在或有潜在危险的部位（如正常操作时必须外露的功能件，防护装置的开口处和

维修保养时有危险的部位）应固定永久的安全标志。安全标志应符合 GB 10396 的有关规定。畜禽饲养

成套设备明显部位应粘贴以下安全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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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畜禽饲养成套设备明显部位应粘贴“操作、使用、保养前请详细阅读使用说明书”的安全标

志；

b）在有危险的运动部件、链轮链条啮合部位等应在其附近或其防护罩上粘贴“机器工作时不得打

开或拆下防护罩”的安全标志；

c）在喂料箱体外表面上粘贴“喂料时，过道中严禁站人”的安全标志。

4.3.2.2 使用无文字安全标志的产品上，应使用一种安全标志指示操作者阅读使用说明书，了解该产

品所用安全标志的意义。

4.3.2.3 各操作开关处应有说明用途的文字或符号。

4.3.3 判定规则

4.3.3.1 安全防护、安全性能和安全信息均满足本大纲要求时，安全性评价结论为符合要求；否则，

为不符合要求

4.3.3.2 安全性检查可采信具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安全性检查报告。安全性检查报告中应包

括本大纲规定的安全性检查项目。

4.4 适用地区性能试验

适用地区性能试验可采信县级以上农机主管部门、鉴定、推广、科研等单位开展的实地试验验 证

报告，或具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依据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或企业标 准出

具的检验检测报告，检验检测报告或实地试验验证报告中至少应包括本大纲所规定的性能试验项目。

4.4.1 试验内容

试验内容包括喂料不均匀度、清粪刮净度、集蛋破损率等性能指标。

4.4.2 作业性能试验

4.4.2.1 试验条件

a) 试验场地及设备安装应能满足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并配备熟练的试验人员。

b) 应采用与使用说明书要求一致的配套动力，且技术状态良好。

c) 试验电压应符合工作电压要求，偏差不大于±5%。

d) 整个试验期间，样机按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调整保养外，不得做其他调整。

4.4.2.2 试验方法

4.4.2.2.1 喂料不均匀度

任选三条食槽进行试验，少于三槽的按实际槽数试验。每条食槽各随机抽取 5点，收集 50cm 长度

内全部饲料，称其质量，按式（1）～式（3）计算，取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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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 ——测点饲料质量的平均值，单位为千克（kg）；

ix ——测点的饲料质量，单位为千克（kg）（i=1,2,3,4,5）；

S ——标准差，单位为千克（kg）；

V ——喂料不均匀度,%。

4.4.2.2.2 清粪刮净度

任选两条清粪带进行试验，测出每条清粪带的清粪刮净度，取其平均值。少于两条清粪带的试验两

次取平均值。在纵向清粪带的前部、中部、后部各取3段，每段取样面积为1m2，称量取样面积内清粪前

粪便水量，称量后立即起动电机进行清粪。清粪完毕，立即收集清粪带的前部、中部、后部各1m2 取样

面积内残留的粪便水并称其重量。清粪刮净度按式（4）计算。

100
1

21 



Q

QQF ………………………………………（4）

式中：

F——刮净度,%；

1Q ——试验前取样3m
2
面积内粪便水总质量，单位为千克（kg）；

2Q ——刮粪后取样3m
2
面积内残总质量，单位为千克（kg）。

4.4.2.2.3 集蛋破损率

从集蛋机上连续接取不少于1000个蛋，人工挑出破损的蛋。集蛋破损率按式（5）计算，测量三次，

取其平均值。

10001 
B
BP ……………………………………………（5）

式中：

P ——集蛋破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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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破损蛋个数，单位为个；

B ——接取的蛋总数，单位为个。

4.4.3 判定规则

性能试验项目满足表3要求时，适用地区性能试验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4.5 综合判定规则

4.5.1 一致性检查、创新性评价、安全性检查和适用地区性能试验按表 3的规定进行判定。

表 3 综合判定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项目 单位 要求

一致性检查 1 共检查10项（见表2） / 符合本大纲第4.1的要求

创新性评价 1 见4.2.1 / 符合本大纲第4.2.2的要求

安全性检查
1 安全防护 / 符合本大纲第4.3.1的要求

2 安全信息 / 符合本大纲第4.3.2的要求

适用地区

性能试验

1 喂料不均匀度 / ≤15%

2 清粪刮净度 / ≥95%

3 集蛋破损率 / ≤6‰

注：根据样机的功能，没有的项目不进行测量 。

4.5.2 一级指标均符合大纲要求时，专项鉴定结论为通过；否则，专项鉴定结论为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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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产品规格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设计值

1 型号名称 /

2 外形尺寸(长×宽×高) mm

3
配套动

力

上料电机
功率 kW

转速 r/min

喂料电机
功率 kW

转速 r/min

清粪电机
功率 kW

转速 r/min

集蛋电机
功率 kW

转速 r/min

4 笼架摆放型式 /

5 笼架层数 层

6 单层笼架外形尺寸（长×宽×高） mm

7 喂料机构型式 /

8 喂料有效长度 mm

9 清粪机构型式 /

10 集蛋装置首部外形尺寸（长×宽×高） mm

11 集蛋输送带单边长 mm

企业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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